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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文 说 明 

 

1   总则 

1.0.1  本条基本沿用原《细则》的规定，说明制定本《规范》的目

的。 

1.0.2  基本沿用原《细则》的规定。 

1.0.3  说明本《规范》的适用阶段和范围。 

1.0.4  本条说明征地移民实物指标调查的主要任务。 

1.0.5  本条为新增条款，说明实物指标调查必须坚持的原则。 

1.0.6  本条为新增条款，说明调查工作的组织形式。 

1.0.7  本条为新增条款。 

 

2  调查要求 

2.1  各设计阶段调查要求 

2.1.1  本条规定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的调查要求，该阶段对人口、

土地、城(集)镇、工业企业及重要专项等需进行全面调查，其中农村

的人口、土地调查可以组或村为单位统计调查；对农村的房屋及其他

实物指标可采用抽样调查。 

     项目建议书阶段抽样调查的比例视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淹没

比重大或征地移民投资较多则抽样比例大，反之则可适当减少抽样比

例。河流规划阶段，可通过图纸量算与收集资料相结合，分析推算主

要影响实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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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本条规定了初步设计阶段的调查深度要求。目前，《移民设计

规范》和本《规范》都要求在初步设计阶段对征地移民实物指标做全

面调查，但若在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按照初步设计阶段的精度要求进

行了全面调查，初步设计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间相距不远，也可在

初步设计阶段重点复核。 

2.1.3  本条规定了技施设计阶段的调查深度要求，初步设计至技施

设计的时间间隔在五年以上时，一般应重新调查。 

2.1.4  本条属于调整内容，将原《细则》各章节的调查项目认可要

求归入此条。并考虑到实物指标调查关系到移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应

做到公正、公开，增加了第三款“初步设计阶段农村农户和城镇居民

的个人实物指标调查成果应由地方政府组织张榜公示。”的内容。 

2.2 调查依据及所需的基本资料  

2.2.1本条规定了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调查应采用的依据和所需的基

本资料。内容基本沿用《细则》第二章第九条。 

    第 5款“各比较方案正常蓄水位的不同频率洪水回水成果”的要

求应视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推荐

方案的回水成果即可。 

2.2.2 本条规定了初步设计阶段调查应采用的依据和所需的基本资

料。内容基本沿用《细则》第二章第九条。根据目前实际工作情况，

本阶段要求采用地类地形图，同时进行了以下修改：将工程主管机关

下达的设计任务书调整为与业主单位签订的勘测设计合同或委托文

件；将 1：10000 水库区地形图修改为不小于 1：5000 比例尺的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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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图，同时对属山岭重丘区的应有不小于 1：2000 地类地形图；增

加了工程建设征地区社会经济资料及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资料。 

2.3  调查范围 

2.3.1  本节明确了水库区实物指标调查范围，即水库淹没影响范围，

应按《移民设计规范》2.2.1～2.2.12 的规定执行。 

2.3.2  本条系新增条款，规定了现场确定实物指标调查范围的要求。 

2.3.3  明确了枢纽工程的坝区和其他水利工程征地区调查范围。  

2.3.4  本条为新增条款，明确了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初步设计阶

段和技施设计阶段工程征地调查范围实地确定的依据和要求。 

2.4  调查内容 

2.4.1  本条明确了建设征地实物指标调查分农村、城(集)镇、工业

企业和专业项目等进行。分别明确了农村、城(集)镇、工业企业和专

业项目等二级项目的调查对象。其中，专业项目根据目前情况增加了

广播电视、水文站、测量设施等，并将原《细则》归入农村的农、林、

牧、渔场等单位调整到专业项目中。 

2.5 调查成果 

2.5.1  本条规定了调查基准年确定的原则。 

2.5.2  本条对调查结果的整理提出了要求，增加了分水位、分行政

区划分级统计、汇总的要求。 

2.5.3  本条规定了枢纽工程坝区和其他水利工程征地区实物指标汇

总要求。 

2.5.4  本条规定了实物指标调查的精度要求。与原《细则》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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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改内容包括： 

增加了技施设计阶段和各阶段园地、牧区草地的精度要求，取消

了专项精度要求。 

将牧场修改为牧草地；将要求复查数与调查数比值调整为调查数

与抽样调查数相比的允许误差。 

林地和牧草地调查精度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由 20%提高到 15%，

初步设计阶段由 15%提高到 10%；水田、水浇地和商品菜地调查精度

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由 15%提高到 10%，初步设计阶段精度由 10%提

高到为 5%。 

2.5.5  本条根据《移民设计规范》规定，提出了关于征地移民实物

指标调查专题报告的有关要求。是否单独编写实物指标调查专题报告

与设计阶段、工程规模等紧密相关，一般在全面调查结束后应提交专

题报告。 

2.5.7  本条对必须提供的成果提出了要求。明确提出了初步设计阶

段应提交征地移民实物指标调查报告的要求，并对提交的成果进行了

具体规定。与原《调查细则》第二十条相比，将水库淹没影响区土地

产量产值计算表和统计表调整为征地移民区近 3 年的国民经济统计

和年报资料、农村经济典型调查和其他社会经济统计调查资料。 

2.6  准备工作 

2.6.1  本条明确了实物指标调查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沿用了《调

查细则》第十六条的部分内容。 

2.6.2 本条明确了实物指标调查大纲的内容要求，基本沿用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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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第十六条部分内容，增加了在必要时调查大纲应经国家有关部

门审定的要求。 

 

3  社会经济调查 

3.1  一般规定 

3.1.1  本条参照《移民设计规范》提出了社会经济调查的目的，为

新增内容。 

3.1.2  本条明确了社会经济调查的范围为征地移民及其安置涉及区

域。 

3.1.3  本条根据《移民设计规范》要求明确了社会经济调查的内容。

内容主要包括涉及地区的社会经济现状及其特征、发展趋势，以及涉

及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近期计划和远景规划等两个方面。 

3.2  收集的主要资料 

本节明确了应收集的资料内容。在原《细则》第二十二条内容的

基础上增加了对村、组和移民户进行样本调查的要求。分为以县(市、

区)、乡（镇）为单位的社会经济资料和以行政村、村民组为单位收

集的社会经济资料。具体资料包括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年报、农业经

济调查队提供的资料和典型调查资料等，以分析、核实资料的准确性，

为规划提供准确的基础数据。 

3.3  调查方法和要求 

本节规定了社会经济调查所采用的方法和各设计阶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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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调查 

4.1  一般规定 

界定了农村调查的范围，规定了农村调查中基本要求。初步设计

阶段增加了音像资料要求，为解决水库淹没处理争议问题积累必要的

原始资料。 

4.2  人口调查 

根据国家的户籍改革制度，不再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统

称为居民。为了满足生产安置人口计算要求，增加了户口性质、文化

程度、劳动力就业现状调查项目；为了杜绝工程开工前集中迁入空挂

户，强调了房屋产权、土地承包证为迁移人口的主要判断条件；针对

被调查人口组成复杂情况，参考原《细则》人口计算标准，逐类限定

了被调查人口计算标准。 

4.3  房屋调查 

    根据 GB/T 17986.1-2000 《房屋测量规范》和 《水利水电工程

水库淹没实物指标调查细则》第二十四条 房屋调查，结合农村的具

体情况，划分农村房屋的所有权和隶属关系为居民私有房屋、村组集

所有房，引入了房屋产权；划分结构为框架结构、混合结构、砖混结

构、砖木结构、土木结构、窑洞。增加了杂房分类，放宽了农村主房

的层高要求，层高（屋面与墙体的接触点至地面的平均距离）大于等

于 2.0m 为主房，层高小于 2.0m 的附属房屋为杂房，主房、杂房均区

分不同结构进行调查；细化了附属建筑物，对于附属建筑物中符合主

房、杂房标准的按相应结构分类调查；在房屋调查时宜同时调查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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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装修情况，但装修情况千差万别，无法统一，因此各设计单位可

结合不同工程、不同区域、不同结构房屋的实际装修情况自行规定。 

  房屋面积计算标准基本沿用原《细则》第二十四条房屋调查内容。 

4.4  土地调查 

1) 调查范围为水库不同正常蓄水位方案淹没范围和坍岸、滑坡、

浸没、孤岛、岩溶倒灌等影响范围及工程建设征用地范围的陆地和水

域。 

    2) 土地调查分类参照国家土地管理部门的土地分类标准国土资

发（2001）255号文规定，结合水库淹没处理的具体情况，实物指

标调查时土地资源一级应分为 12 类：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养

殖水面、其他农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

用地、特殊用地、未利用土地。 

3) 菜地是指商品菜地，根据农牧渔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商

业部关于印发《国家建设征用菜地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暂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 (1985)农［土］字第 11 号文要求，商品菜地是指城市

（不含县城、建制镇和工业矿区，但京、津、沪所辖县除外）郊区，

为供应城市居民吃菜，连续三年以上常年种菜或者养殖鱼、虾等的商

品菜地和精养鱼塘。鱼塘水面在养鱼水面中调查统计。  

      4）对耕地中北方小于等于 2m，南方小于等于 1m 的田间沟、

渠、田埂、机耕路计入相应地类调查，大于此宽度的按相应分类调查

统计。 

5) 要求计算机量图，建立土地资源数据库，对每幅图的量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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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应进行图幅内平差，并参照《土地资源详查规程》限定了允许误

差。 

4.5  水利设施调查 

沿用原《细则》第二十八条，明确了田间农渠、毛渠不予调查。 

4.6  农副业设施 

农副业设施调查同原《细则》。零星果树和树木调查列入 4.8 其

他项目调查中。 

4.7 文化、教育、卫生、服务设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村文化、教育、卫生、服务设施的不

断完善，文化、教育、卫生、服务设施内容应包括文化活动站点、小

学校、幼儿园、卫生所、兽医站、商业网点等。 

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可由行政村组织产权人填报，主要填报内容

有经营场所地点、产权人、规模、从业人员、年效益，调查人员抽样

复核，抽样比例不低于 25％。 

初步设计阶段应由调查人在填报的基础上逐项核实，并收集工商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纳税证明等有关的证明材料。 

4.8 其他项目调查 

4.8.1  零星树木调查应区分零星林木和零星果树，调查方法由原《细

则》规定的全面调查修改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阶段都采用典

型调查方法调查，典型比例分别为 20％和 30％。 

4.8.2  坟墓调查由原来的全面调查修改为典型调查，调查的手段采

用以行政村组织自报为主，典型选取应区分行政分区、人口密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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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组成综合选取，典型调查数量不小于 30％。 

限定坟墓的范围为近三代以内的坟墓。 

4.8.3  电话调查为新增调查项目，可行性研报告调查农村居民电话

拥有率，用扩大指标计算电话拥有户数；初步设计阶段逐户调查各村

组居民电话拥有户数。 

4.8.4  广播、电视调查为新增调查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调查农村

居民点的广播、电视设施，有线电视拥有率，用扩大指标计算有线电

视拥有户数；初步设计阶段现场全面调查各村、组的广播、电视设施，

拥有有线电视户数。 

4.8.5   居民点内的基础设施调查在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由各行政

村组织填报各村组驻地的给水、排水、道路、输电、通讯、地下管线

等基础设施类别、数量、等级、标准；初步设计阶段现场调查核实各

村、组内的各类基础设施的规模、数量、等级、标准、运行现状、投

资来源等。 

 

 

5   城(集)镇调查 

5.1  一般规定 

5.1.1 除沿用原《调查细则》第三十一条的内容外，对建成区的范围

进行了界定，规定了建成区内农业村组的调查方法和分散在农村的乡

（镇）以上所属单位调查方法，。 

5.1.2 基本沿用原《调查细则》第三十条内容，把对全镇需收集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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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全部归入此条，如对外交通、防洪，并对需收集的资料具体化，同

时规定集镇、城镇的占地面积为建成区面积，对全镇的高程分布作了

解。 

5.2  调查内容 

  本节规定了城(集)调查包括五个方面。 

5.3  土地面积及用地分类调查 

5.3.1  本条规定了土地调查的方法。 

5.3.2  对用地面积参照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1］255 号进行了

分类，对于各类用地难以划分的集镇和城镇，可只调查占地面积。 

5.3.3  对土地面积及用地分类调查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初步设计

阶段的调查方法作出了相应规定。 

5.4  人口调查 

5.4.1～5.4.2  由于近年来城(集)镇的人口组成比过去复杂，强调人

口调查以常住的房屋为基础，城(集)镇常住人口一般指居住时间在一

年以上，且在每年中一般不少于 6个月居住在城(集)镇的人口。租房

常住户则指连续居住时间至少在 2年以上的人口。把原《调查细则》

三十四条的全镇人口数、人口增长情况资料收集归入 5.1.2，职业构

成不作调查，同时针对近年反映的城(集)镇人口组成状况，对各类人

口调查条件及方法作出明确规定。在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人口调查要

求根据公安派出所的资料逐户统计，但不需要逐户调查。 

5.5  房屋和附属建（构）筑物调查 

5.5.1～5.5.4  对单位房屋按用途和结构进行较为详细的分类，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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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用途的房屋分类进行了界定。 

5.5.5  用现行国家标准 GB/T17986—2000 替代了原(84)城住公字第

27 号文，并摘录了该标准中有关房屋建筑面积测量部分。 

5.5.6  为新增条文，由于近年来相同用途、结构的房屋，因装修标

准不同使房屋造价差异很大，需在补偿中区别对待。因各地情况不同，

装修分类也很复杂，不宜统一和硬性规定，由设计单位根据工程实际

情况确定。 

5.5.7  附属建（构）筑物调查基本沿用原《调查细则》第三十五条

内容。 

5.5.8  基本沿用了原《调查细则》第三十五条的内容。 

5.5.9  基本沿用了原《调查细则》第三十五条的内容。同时规定初

步设计阶段也可采用经验证符合相关规定的房产证登记。 

对原《调查细则》第三十五条对房屋高程的调查要求，因不同阶

段有不同的要求，规划设计单位根据各阶段的具体要求，自行确定，

不作统一规定。 

5.6  工商企业调查 

5.6.1  把原《调查细则》第三十六条中的固定资产原值大于 100 万

元的小型工业企业列入工业企业调查，并把原商业户的名称改为工商

企业。 

5.6.2  基本沿用原《调查细则》第三十六条的内容。 

5.6.3  对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阶段的调查方法作出相应规定。 

原《调查细则》第三十七条交通运输状况调查的内容纳入专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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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调查。 

5.7  市政工程及公用设施调查 

5.7.1～5.7.9 基本沿用原《调查细则》第三十八条的内容，只对局

部文字作少量修改。同时对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阶段的调查方法

作出相应规定。 

原《调查细则》第三十九、四十条的调查内容已纳入相应的单位

调查中，剩余部分纳入公用设施；对每个单位内部的用地面积不作调

查；原《调查细则》第四十一条的内容纳入 6.1.2 中；原第四十二条

的内容属规划阶段工作，不纳入实物指标调查中。 

 

 

6. 工业企业调查 

本章为新增章节。根据《规范》要求，将工业企业调查从城镇、

专业项目调查内容中分离，形成单独篇章。主要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水库区新兴工业企业逐渐增多，工业企业逐渐成为地区经济

发展的支柱，而且工业企业的产权更加多样化，需要对工业企业进行

单独调查。 

6.1 一般规定 

6.1.1 此条为新增加内容，根据国家现行规定对企业进行分类，按行

业划分使调查更规范化，。 

6.1.2 工业企业按大、中、小型进行调查，与原四十三条相同，但将

具备一定条件的小型企业调查成果纳入城(集)镇调查项目修改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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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章。 

城(集)镇内及分散在农村的工业企业，一并纳入本章调查。 

6.1.3～6.1.4 增加了对小型工业企业界定内容，避免扩大调查范围。 

6.1.5 规定对非工业企业中拥有大量设施、设备的交通运输、石油中

转企业进行调查。 

6.2 调查内容 

本节与原《调查细则》第四十三条内容基本相同，进一步明确了

工业企业厂区内、厂区外资产与城镇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对非独立核

算工业企业的调查进行界定的内容。 

6.3 人口调查 

本节明确了职工人数、户口在厂人口调查内容，属新增内容。 

6.4 房屋调查 

本节明确了工业企业房屋调查方法，并对企业中特殊结构的房屋

进行了定义。 

6.5 设施、设备调查 

本节规定了生产设施调查方法,明确镇内企业、镇外企业的厂区

外设施调查方法，并规定了设备调查方法。 

6.6 实物形态的流动资产调查 

本节属新增内容，增加实物形态的流动资产调查是为计算搬迁费

提供依据。 

6.7  厂区面积调查 

本节为新增内容，主要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平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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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调查要求 

6.8.1 本条规定了企业调查的一般方法。 

6.8.2 对原《调查细则》第四十三条由企业自行填报，修改为在企业

填报后由调查人员进行核查，以保证调查成果的真实性。 

6.8.3 将原《调查细则》第四十三条“向工业企业单位和有关部门收

集有关资料，商邀有关人员到现场查对” 修改为“在企业填报的基

础上全面核查，利用报表、帐本逐项核对经营情况及固定资产数量，

人口、房屋、设施、设备逐项现场丈量或核对”，以提高调查成果精

度。 

 

 

7  专业项目调查 

7.1  一般规定 

7.1.1  本条规定了专业项目范围，是新增条款。 

7.1.2  本条规定了专业调查项目及其指标不应与农村居民点、城

（集）镇、工业企业和分布在农村的单位调查重复计列的要求。 

7.2  交通运输设施调查 

7.2.1  公路调查 

1. 公路分类 

该款是新增加的内容。本款根据公路的功能、作用及适应的交通

量，把公路分为等级公路和机耕路。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J 

001—97)1.0.2 条、3.0.2 条、3.0.8 条、3.0.10 条、3.0.15 条、4.0.2

条和 7.0.2 条的规定，等级公路分高速、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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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五级（见表 7.1.1），并在表中给出了各级公路的主要技术指标（计

算行车速度、车道数、行车道宽度、停车视距、极限最小平曲线半径、

最大纵坡、路基宽度和车辆荷载等），同时明确规定了简易公路路基、

路面的宽度，作为实际调查时进行公路等级划分的依据。明确了机耕

路为四级公路以下可以通行机动车辆的道路。 

表 7.1.1   等级公路主要技术指标简表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计算行车速

度（km/h） 
120 100 80 60 100 60 80 40 60 30 40 20 

车道数 8 6 4 4 4 4 4 4 2 2 2 2 1 或 2 

行车道宽度

（ｍ） 

2×

15.0 

2× 

11.25 

2× 

7.5 

2× 

7.5 

2× 

7.5 

2× 

7.0 

2× 

7.5 

2× 

7.0 9 7 
7 6 3.5 或

6.0 

路

基宽

度

（ｍ

） 

一般

值 42.5 35.0 

２7.5

或

28.0 

26.0 24.5 22.5 

25.5 22.5 

12.0 8.5 
8.5 7.5 6.5 

变化

值 40.5 33.0 25.5 24.5 23.0 20.0 

24.

0 

20.

0 17.0  
  4.5 或

7.0 

极限最小半

径（ｍ） 
650 400 250 125 

400 125 
250 60 

125 30 60 15 

停 车 视 距

（ｍ） 
210 160 110 75 

160 75 
110 40 

75 30 40 20 

最 大 纵 坡

（％） 
3 4 5 3 

4 6 
5 7 

6 8 6 9 

车辆 

荷载 

计算

荷载 

汽车－超 20 级 汽车－超

20 级 

汽车－20

级 

汽车－20

级 

汽车－20

级 

挂车－

10 级 

验算

荷载 

挂车－120 挂 车 －

120 

挂 车 －

100 

挂 车 －

100 

挂车－100 履带－

50 

注：本表仅为简单汇总，所列各项技术指标应按有关条文规定选用。 

     

2.调查内容 

基本沿用了原《调查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但根据实际工作

调查经验，本款对调查内容进行了增减，桥梁调查明确为大中型桥梁，

增加了桥梁建设时间调查；道班调查增加了公路道班人数、占地面积

及附属设施调查；取消了公路每公里原造价和新造价调查的规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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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路基受影响时应查清路基最低高程，桥墩受影响时要查清桥两边

的地质情况，使调查项目更全面可行。 

3 调查方法及要求 

与原《调查细则》第四十四条相比，公路、桥梁调查基本沿用了

原来的调查方法，但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对于征

地范围内的简易公路，应进行典型调查，按典型调查成果推算有关指

标。初步设计阶段将原规定的“对于被淹没的机耕道（大车路），亦

需作相应的调查”，修改为“对于征地范围内的机耕路，应收集有关

资料，并采用大比例尺地形图量算有关指标，必要时应进行现场核

实”。增加了公路道班人口、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调查方法。 

7.2.2  铁路 

1 基本沿用了原《调查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取消了铁路每

公里造价、车站建筑物单位造价、固定资产原值及净值等调查项目。 

2 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沿用原《调查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调查方

法；初步设计阶段由“根据选定的正常蓄水位方案核实直接受淹和间

接影响的线段长度和淹没损失情况”，简化为“现场调查路段长度和

损失情况”。 

7.2.3  规定了航运设施的调查内容及方法。基本上沿用原《调查细

则》第四十四条内容，结合近年实物指标调查的经验，明确了航运设

施的类型，并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航运设施的调查内容。其中第三款

对调查方法和要求提出了比原《调查细则》更高的要求。 

7.3  输变电设施调查 

7.3.1  为新增内容，明确输变电设施的范围指 10kV 以上线路和变电

设施，不包括农村居民点内部的低压线和低压配电设施。低压线和低

压配电设施在水库淹没区一般不做调查，在搬迁规划中按实际需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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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但河道、堤防、渠道等带状征地区应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调

查。 

7.3.2  基本沿用原《调查细则》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调查项目，取消

了关于变电站原造价项目。 

7.3.3 调查方法及要求 

1 基本沿用原《调查细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可行性研究报

告阶段的调查要求到现场核实重要项目。 

2 为新增内容。明确变电所（站）的占地面积、单位人数、房屋

及附属建筑物等项目调查方法。 

7.4  电信设施调查 

7.4.1  新增内容，明确电信设施的范围，通信线路不包括入户线。 

7.4.2  与《调查细则》第四十六条相比，取消了线路每杆公里、对

公里原造价调查内容；增加了移动通讯基站调查项目。 

7.4.3  基本沿用《调查细则》第四十六条的调查方法，对可行性研

究报告阶段的调查，要求到现场核实主要线路。 

7.5  广播电视设施调查 

7.5.1  为新增内容，明确广播电视设施的范围，不包括地面卫星接

收器等。 

7.5.2  与原《调查细则》第四十六条相比，取消了线路每杆公里、

条公里原造价调查内容；增加了广播接收站（塔）、转播站（塔）等

调查项目。 

7.5.3  沿用原《调查细则》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调查方法，对可行性

研究报告阶段的调查，要求到现场核实主要线路。 

7.6  输油、输气管道设施调查 

7.6.1～7.6.2 基本沿用原《调查细则》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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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查方法，与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调查方法和要求相比，可行性研究

报告阶段要求有所提高。 

7.7  水利水电设施调查 

7.7.1  与原《调查细则》第四十五条相比，取消了小火电站项目，

增加了乡级（含乡级）以上单位直属的小水库、提水站、引水坝和管

道项目。 

7.7.2  属新增加内容，明确水利水电设施调查项目的具体调查内容。 

7.7.3  属新增加内容，明确不同设计阶段水利水电设施的调查方法。 

7.8  农(林、渔)场调查 

7.8.1  本条为调整内容。根据《移民设计规范》规定，将原来放在

农村部分调查的农、林、牧、渔场等单位调整到专业项目中调查，并

对调查项目进行明确。 

7.8.2  本条为新增加内容。规定了农、林、牧、渔场的调查内容和

调查方法。 

7.9  矿产资源调查 

7.9.1～7.9.2 基本沿用原《调查细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的调查内容

和调查方法。 

7.10  文物古迹调查 

7.10.1～7.10.2 基本沿用原《调查细则》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调查内

容和调查方法。规定若该区域没有文物古迹，文物部门须提供证明，

强化文物古迹调查的专业性。 

7.11  水文站 

7.11.1～7.11.2  系根据《移民设计规范》新增加的内容。规定了水

文站、水位站的调查项目和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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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测量设施 

7.12.1～7.12.3  系根据《移民设计规范》新增加的内容。规定了测

量设施的调查项目和调查方法。 

7.13  其他项目设施调查  

7.13.1～7.13.3  系根据《移民设计规范》新增加的内容。规定了其

他项目包括的内容，以及各类设施的调查项目和调查方法。 

 

 

 

 


